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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孟敏
实习生 贾景媛) 近日，市食安办
联合市工商局、市食药监局、市城管
局等部门对部分小吃街展开调研，
研究出台小吃街专项整治方案，将

“小吃街”纳入重点整治行列。
据介绍，在山师东路一家小

吃店调研时，工作人员发现店内
一片凌乱，没有消毒设备，随即要
求店员出示营业执照和健康证。
该店员称店主不在，执照暂时无

法提供，也拿不出健康证。
“没有悬挂卫生许可证、营业

执照的小吃店很多，有的小吃店
没有办理相关证件，有的证件已
过期但没有进行重新审核，有的
证件与实体店名称不相符。”市食
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商户必须
到证照齐全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或市场采购食材，并索取购物凭
证。从业人员须持健康证上岗，相
关监管部门定期抽查证件。

该负责人说，对有固定经营场
所、符合餐饮服务基本特征，但未取
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小型餐饮服
务提供者，包括小餐馆、小快餐店、
小吃店、小饮品店等，按照“许可一
批，登记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集
中整治小餐饮无证经营行为。

据了解，符合下列条件的小
吃店，可取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基本符合餐
饮服务许可条件，未申请餐饮服

务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的；经营
场所硬件设施达不到许可条件，
经改造提升后达到要求的；相对
集中的小餐饮片区，单店达不到
许可条件，通过配建清洗消毒等
公用设施，整体达到《便民服务区
餐饮服务许可条件》的；油烟、异
味排放等不符合《济南市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通过熟食加热、建
立公共或专用烟道、限制经营品
种等达到要求的等。

此外，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
达不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基本条
件的，或出现严重制售假冒伪劣
食品行为的小餐饮要依法予以取
缔；对违章占道经营的食品小摊
点，由城管执法等相关部门予以
取缔。因客观条件限制，达不到发
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条件，但能达
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基本条件
的，由乡镇(街办)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站实行登记管理。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孟敏 实习生 贾景媛)

“芙蓉街，很济南。”十艺节
即将来临，省城要将芙蓉街
打造成特色小吃街、食品安
全示范街，使其成为泉城的
一张新“名片”。

“芙蓉街，很济南，这是
受到市民和游客认可的，但
是芙蓉街的环境，却让人不
是很满意。”26日，济南市政
府食品安全办的相关人士
说，近日联合检查时发现，
芙蓉街电线先天不足，火线
和零线分隔很远，导致街道
的电线纵横交错，十分凌
乱；地下排水也有欠缺，上
下水道狭窄，经常污水四
溢。

针对这些问题，济南
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已经和
泉 城 路 办 公 室 进 行 了 协
商，展开综合整治。济南市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对芙
蓉街进行网格化管理，定
格定期检查。通过整治，力
争让芙蓉街的商户做到牌
匾整齐划一，管理统一规
范，一律悬挂营业执照，佩
戴从业人员健康证，并将
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进行
公示。

“芙蓉街要打造成济
南市的名片，展现出济南
的良好形象。”济南市政府
食 品 安 全 办 的 相 关 人 士
说，将芙蓉街打造成食品
安全示范街，有利于提升
城市形象，展现济南食品
安全的良好形象。

市食安办：

将对芙蓉街

网格化管理

多部门联合整治小吃街

店员拿不出执照也没健康证

学校周边不得有小吃摊点群
加强小餐饮整治，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乡镇政府和街道办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贾景媛

26日，记者从济南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小食品专

项整治会议上获悉，到今年9月底，省城小吃街食品经营

业户持证率将达到80%以上；到今年年底，示范街、区内

小餐饮持证率(含登记)达到90%以上，让小吃街告别“脏、

乱、差”。

省城一些小吃街污水四溢，熟食裸露在尘土中，给市民的饮食安
全带来一些隐忧。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省城将设立标准，对小餐
饮、小摊点、小吃街等进行综合整
治，做到‘提升一批、规范一批、取
缔一批’。”济南市政府食品安全
办公室主任孙法星说，将利用两
年时间，开展小餐饮规范管理工
作，力争2013年全市小餐饮监管覆
盖率达到50%以上。2014年全市小
餐饮监管覆盖率和持证率达到
90%以上。

孙法星表示，济南要加强小
餐饮、小摊点、小吃街从业人员食
品安全知识的培训，每人每年接
受不少于40小时的食品安全脱

产、集中、封闭专业培训；建立小
餐饮、小摊点管理的长效机制，
对基本符合条件的小餐饮，由乡
镇(街道)进行备案管理。

同时，明确划分小餐饮、小
摊点的存在场所和区域；严禁在
名胜风景区、党政军重要机关、
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等门口
安排小吃摊；各级各类学校(含
托幼机构)校园及周边，特别是
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的学校校园
及周边的一定范围内，不得有集
中的小吃摊点群，引导小餐饮集
中发展。

两年实现小餐饮

监管覆盖率九成以上

据了解，4月1日至4月30日
是调查摸底阶段，对小吃街开展
全面调查，摸清底数，掌握食品
经营业户的基本情况，制定实施
措施。

紧接着，5月1日至6月30日，
各县(市)区打造2至3条食品安
全示范街，全面推广，并把整改
任务落实到试点小吃街所在办
事处，办事处分片包干、责任到
人，对食品经营业户进行监督；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重点餐饮
业户逐户上门监督指导，集中整
治无证经营行为，同时督促餐饮
工作人员须持健康证上岗；工商
部门督促食品经营业户完善有
关证照手续，并在醒目位置悬

挂；城管执法部门对小吃街及其
周边的市容市貌进行监督检查。
7月1日至9月30日，对辖区内所
有小吃街食品经营业户进行地
毯式清查，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和屡教不改的，要坚决予以取
缔。

此外，各县(市)区还将成立
小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把监管责任落实到乡
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形成“定
格、定责、定标”的网络化监管模
式。到今年9月底，省城小吃街食
品经营业户持证率将达到80%
以上；到今年年底，示范街、区内
小餐饮持证率(含登记)达到90%
以上。

每个县(市)区打造

2至3条食品安全示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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